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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變賣公告   

機關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2 樓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發文字號：新北執孝 107 年健執字第 00300657 號 

附件：動產目錄一份 

主旨：公告變賣本分署107年度健執字第300657號等義務人之行政執

行事件，所查封義務人美萬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如附表所

示之動產。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60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變賣標的物之種類、數量、品質，詳後列附表。 

二、 變賣之日時：於112年7月3日及7月4日，上午10時整至下午4時

整。 

三、 變賣之場所：本分署11樓第一會議室。 

四、 閱覽查封筆錄之日期及處所：自公告之日起，至變賣之前一日

止(每日辦公時間)，在本分署辦理。 

五、 支付價金之方式及期限：變賣時當場以現金或信用卡刷卡支付

(請持卡人注意個人信用額度，並自行負擔刷卡手續費)。 

六、 本次變賣，各變賣物品定有變賣價格，應買人就變賣標的物無

瑕疵擔保請求權，各項物品名稱及規格等均由義務人自行陳報，

變賣標的物有無瑕疪、能否堪用，應買人應自行查明，應買人

不得以變賣物之外觀、效用、瑕疪、年份、零件等因素，向本

分署爭執，主張撤銷變賣程序，或請求增減價金。動產目錄所

列型號、規格、品質、數量等均以現場實物為準，應買人不得

以其型號、種類、數量、品質與現況不符爭執，變賣後，依現

況點交。 

七、 本件所定變賣期日，如遇颱風過境，或其他重大災害，經變賣

所在地縣市政府宣布各機關停止上班，即停止變賣程序，並改

期變賣。 

八、 承辦人及電話：廖伊文(02)89956888轉337或349（孝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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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健執字第 300657 號等執行事件，義務人：美萬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物品 

名稱 

數量(單

位：雙) 
顏色 

變賣價格(新

臺幣) 
圖片 

1 童鞋

(800684) 

7 粉/黑 500元 

 
2 童鞋

(800705) 

10 黑/米 500元 

 
3 童鞋

(800719) 

18 粉/藍 500元 

 
4 童鞋

(800723) 

10 粉/白 500元 

 
5 童鞋

(800734) 

24 金/銀 500元 

 
6 童鞋

(300763) 

16 金/粉 300元 

 
7 童鞋

(300843) 

6 白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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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童鞋

(300844) 

12 粉/米 300元 

 
9 童鞋

(300869) 

8 藍 300元 

 
10 童鞋

(300875) 

14 銀/米 300元 

 
11 童鞋

(300876) 

10 粉/白 300元 

 
12 童鞋

(300895) 

10 白 300元 

 
13 童鞋

(300896) 

22 粉/米 300元 

 
14 童鞋

(300897) 

8 粉/藍 300元 

 
15 童鞋

(300898) 

5 白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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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童鞋

(300899) 

12 粉/白 300元 

 
17 童鞋

(300900) 

6 米 300元 

 
18 童鞋

(300902) 

6 粉 300元 

 
19 童鞋

(300883) 

6 藍 300元 

 
20 童鞋

(300884) 

11 綠 300元 

 


